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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加强劳动用工管理，规范

劳动用工秩序，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维护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现就建立劳

动用工备案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劳动

用工备案制度的重要意义 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履行社会管理和市

场监管职能，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

，是规范劳动用工秩序，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维护劳动

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做好这项工作，对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

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

认识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有力措

施，切实推动这项制度全面建立和实施。 二、明确建立劳动

用工备案制度的目标任务 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目标任务

是，从2007年起，我国境内所有用人单位招用依法形成劳动

关系的职工，都应到登记注册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手续；到2008年底，全国省、市、县三

级都要建立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并

依托金保工程劳动保障业务专网，实现国家、省、市三级劳

动用工信息数据的交换与共享，基本建立全国劳动用工信息



基础数据库。 三、规范劳动用工备案的内容和要求 （一）用

人单位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的信息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招用职工的人数、

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起止时

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数、职工姓名、时间等。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

加备案信息。 （二）用人单位新招用职工或与职工续订劳动

合同的，应自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之日起30日内进行劳动用

工备案。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在终止

或解除劳动合同后7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 用人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发生变更后，应

在30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变更手续。用人单位注销后，应

在7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注销手续。 （三）用人单位登记

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的，在实际经营地的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进行劳动用工备案。 四、大力推进劳动用工备案制度

的实施 （一）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立劳动用

工备案制度，加强统一领导，指定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负责

劳动用工备案工作。劳动工资、就业、失业、统计和劳动保

障监察等相关机构要加强协调配合，搞好劳动保障部门内部

各项涉及劳动用工备案、登记工作的相互衔接，实现资源共

享，避免相同内容重复备案。要在组织力量搞好调查摸底，

掌握本地区用人单位户数及现有劳动用工情况的基础上，按

照相关数据信息全面、准确、规范、统一的要求，为每个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用工台帐，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用工信息数

据库，实现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及劳动合同制度实施情况的

动态管理。 （二）搞好劳动用工备案服务。健全劳动用工备



案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和操作程序，采取直接备案、邮

寄备案和网络备案等方式，方便用人单位办理劳动用工备案

手续。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尽可能实行网络备案方式，充分利

用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提供有关劳动用工备案制式表格的

下载服务，公布劳动用工备案工作流程。 （三）加强对劳动

用工备案情况的监督检查。采取提前通告、跟踪催办和监督

检查等办法，督促用人单位及时进行劳动用工备案。要建立

职工查询举报渠道，方便职工及时查询用人单位是否进行了

劳动用工备案、备案的内容是否真实。对不履行备案义务、

备案内容不真实、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责令其

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罚。要充分发挥

媒体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大力宣传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用人单位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的主动性

，对不按规定进行劳动用工备案、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典型

事例要予以曝光。 （四）充分发挥劳动用工备案信息在政府

宏观管理和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定期对辖区内劳动用工备案

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全面掌握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存量、变

量以及劳动合同签订等情况，为制定劳动保障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特别是要通过劳动用工备案动态掌握用人单位劳动合

同签订的情况，及时督促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维

护职工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五）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制定本地区开展

劳动用工备案的具体操作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